
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公告

贵州腾拓美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告毕节市润源资产管
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民事上诉状。原告毕节市润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本院上诉于贵
州省毕节市人民法院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
内到本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你应于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民事
审判庭提交答辩状。逾期不提交答辩状，本院将按规定移送贵州省毕节
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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